附件1
申请开通自助药房流程

药店向省医保局申请开通接口权限，同时改造结算系统，开通银联动态码





验收合格，实现医保结算





对医保结算方式、结算数据、处方流转等进行验收





信息系统相关接口开通，实现与依托药房数据对接





资料核验


对资质、设置点位、药品配备情况进行核验，合格后签署医保补充协议





自愿向医保部门申请





信息系统


进销存系统与所依托的实体药店相连接，并接入国家统一医保信息平台；


能够实现处方流转；


可实现实时监控。





品种配备


所配备的品种需与自助药房销售能力一致；


设置在医疗机构内的自助药房只允许销售国家规定的谈判药品；


所销售的药品实行备案承诺制。





申请条件


门诊保障药店、双通道药店；


取得所属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资质。





操作流程


刷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，24小时自助购买非处方药品；


购买处方药需到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电子处方，再刷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购药；


门慢特病患者重复购买处方药，可点击“慢特药复购”购买；


已在实体医疗机构确诊的常见病患者，可点击“在线复诊”，通过互联网医院填写有关资料复诊开方取药；


购买医保目录内药品，直接享受门诊保障定点零售药店的报销待遇。





点位信息报备，提交申请








